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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68� � � � � � � � � � �证券简称：常青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7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于

2023年5月30日上午09:00-10:0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 http:

//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公司已于2023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度

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现将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3年5月30日（星期二），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应宏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兼副

总经理刘堃先生、独立董事程敏女士、财务总监宋方明先生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与

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

回答。

二、本次会议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公司在本次说明会上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问题1：公司2023年的发展规划是什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坚持传统业务和新兴业务协同发展的战略。 传统业务方

面，公司将继续深耕汽车零部件制造细分市场，巩固传统优势，提高产业效率，发展模块化、

自动化、多业务链的规模性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务；同时加强技术引领、科技赋能，提升企业

核心竞争力。新兴业务方面，公司把握市场发展趋势，加快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市场布局和

产品开发力度，深度研究一体化压铸铝合金成型工艺，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和新兴市场占

有率。

问题2：公司最新经营及业绩情况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87,555,285.51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7.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3,033,076.51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503.09%。 感谢您的支持！

问题3：公司对比同类型公司有何优势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对比同类型公司的优势有以下几点：1、丰富的汽车行业配

套经验；2、工艺技术及制造装备优势；3、汽车零部件细分市场相对领先优势；4、柔性化生

产管理能力优势；5、区位优势；6、质量优势。 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4：目前公司是否受到大环境影响呢？ 对公司业务是否造成冲击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受益于国内外整车行业发展和消费市场扩大，国内汽车零部件

行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 汽车零部件作为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是国家长期重点支持

发展的产业，我国政府已出台一系列鼓励基础零部件发展的政策措施。 目前我国国内的零

部件配套体系正与国际零部件配套体系接轨，随着整车企业的发展，新的公司和新进入的

汽车企业将会寻找新的零部件合作伙伴，这也为国内零部件企业与整车企业建立新的长期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促进了零部件行业的发展。

问题5：请问2023年公司是否有信心保持类似22年的业绩高增长？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3年-2025年，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快速增长，产业利润稳步

提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问题6：贵公司有无一体压铸技术？ 有没有相应发展规划？

答：尊敬的投资者，面对新能源汽车的迅速发展，公司将加快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市场

布局和产品开发力度，推动一体化压铸发展。搭建新产线，提高新能源和轻量化业务产能水

平；深度研究一体化压铸铝合金成型工艺，同步推进全套前瞻性技术论证研究与部分试制

生产。 公司预计未来3-5年经营主线拟逐步转型为以轻量化材料为核心的车身结构件和轻

量化底盘业务。

三、其他事项

关于公司2022年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详细情况，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

演中心平台（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

展的各位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3887� � � � � � �证券简称：城地香江 公告编号：2023-054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 股东谢晓东先生持有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股份80,551,39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7.87%。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晓东先生累计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4,5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

的1%,仍持有公司股份76,051,39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6.87%。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谢晓东 5%以上第一大股东 80,551,395 17.87%

IPO前取得：57,830,003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 ：

22,721,392股

卢静芳 5%以下股东 14,463,846 3.21% IPO前取得：14,463,846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谢晓东 80,551,395 17.87% 夫妻

卢静芳 14,463,846 3.21% 夫妻

合计 95,015,241 21.08%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谢晓东

4,500,

000

1%

2023/5/9 ～

2023/8/9

大宗交

易

6.67 －

6.67

30,015,

000

已完成

76,051,

395

16.87%

*减持金额为含税金额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30日

证券简称：城地香江 证券代码：603887� � � � � � � � �公告编号：2023-055

债券简称：城地转债 债券代码：113596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导致的股份减少， 不触及要约

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 谢晓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21.08%减少至

20.08%。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5月3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谢晓东先生

通知，其已于2023年5月29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4,500,000股，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1、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谢晓东

住所 徐汇区龙兰路399弄****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5月29日

权益

变动

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3/5/29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0 1%

注：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

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谢晓东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80,551,395 17.87 76,051,395 16.87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0 0 0 0

合计 80,551,395 17.87 76,051,395 16.87

卢静芳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4,463,846 3.21 14,463,846 3.21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0 0 0 0

合计 14,463,846 3.21 14,463,846 3.21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谢晓东先生履行减持计划。 谢晓东先生因自身资金需要，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发

布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4,500,000股，占其个

人所持股份的5.5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 截至本公告日，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88238� � � �证券简称：和元生物 公告编号：2023-026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数量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

深圳市倚锋九期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倚锋九期” ） 持有公司股份8,

184,800股，占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的1.6596%，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倚锋十期创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倚锋十期” ）持有公司股份18,616,000股，占减持计划

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的3.7746%，以上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6,800,800股，占减持计划实施前

公司总股本的5.4342%。 以上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其中倚锋九期

所持股份已于2023年3月22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倚锋十期所持股份目前尚处于限售

期。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和元生物技

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因自身运营管

理需求，股东倚锋九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减持股份数

量合计不超过8,184,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6596%。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

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

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若计划减持期间出现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

将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于2023年5月29日收到股东倚锋九期发来的 《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截

至2023年5月29日，股东倚锋九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为

4,092,400股，占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8298%。 截至2023年5月29日，公司

股东倚锋九期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已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现将有关减持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倚锋九期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8,184,800 1.6596% IPO前取得：8,184,8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倚锋九期 8,184,800 1.6596% 倚锋九期、倚锋十期的基金管理人均

为深圳市倚锋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

伙）

倚锋十期 18,616,000 3.7746%

合计 26,800,800 5.4342%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因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倚锋九期

4,092,

400

0.8298%

2023/4/6 ～

2023/5/29

集中竞 价 交

易、大宗交易

16.26-20.8

8

73,459,

165.16

4,092,

400

0.8298%

注：上表减持比例、当前持股比例按照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总股本493,189,000股计

算。 因公司于2023年5月30日完成2022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上表当前持股数量及

当前持股比例未考虑权益分派转增的影响。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倚锋九期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系倚锋九期根据其

自身资金安排自主决定。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倚锋九期根据自身资金安排自主决定。 在减持期间内，倚锋

九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择机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

划，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及减持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31日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光大

期货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

机构的公告

根据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光大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期货” ）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2023年05月31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光大期货代理本公司

以下产品的基金销售业务，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光大期货相关规定。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永赢货币市场基金A 000533

2 永赢货币市场基金E 012104

3 永赢开泰中高等级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7542

4 永赢开泰中高等级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7543

5 永赢华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0092

6 永赢华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14167

7 永赢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238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700-7979

网址：www.ebfcn.com

2、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05-8888

公司网站：www.maxwealthfund.com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的过

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

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05月31日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代

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

券”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2023年5月31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国信证券代理本公

司以下产品的基金销售业务，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国信证券相关规定。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永赢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E 012105

2 永赢货币市场基金E 012104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6

网址：www.guosen.com.cn

2、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05-8888

公司网站：www.maxwealthfund.com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的过

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

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5月31日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永赢消费

鑫选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开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3

年6月1日起，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线上直销渠道、代销机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永赢消费鑫

选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16384，以下简称“本基金” ）所适用的申购

费率开展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16384 永赢消费鑫选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二、优惠费率内容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线上直销渠道办理本基金申购业务，在本基金招募说明书约定的费率

基础上,对申购费实行0.1折费率优惠。 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同时适用于每笔申购费为

固定金额的申请。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线上直销渠道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费率，同样适用于前

述优惠。

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代销机构的费率优惠（如有）

标准、优惠活动期限，具体以各代销机构公示信息为准。

如有变更，将另行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805-8888

公司网站：www.maxwealthfund.com

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

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

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

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300015� � � � � � � � � �股票简称：爱尔眼科 公告编号：2023-046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30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30

日9:15—15:00；现场会议于2023年5月30日下午2:00在长沙市芙蓉南路一段188号爱尔大厦B1层国际

会议厅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邦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

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3人，代表股份4,392,959,832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61.22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5人，代表股份3,827,424,9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53.340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8人，代表股份565,534,91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881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0人，代表股份570,683,203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7.95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2人，代表股份5,148,291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071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8人， 代表股份565,534,91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8815％。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以下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 其中：提案

5、提案11为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92,223,8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2％；反对514,49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7％；弃权221,50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9,947,19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10％；反对514,496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02％；弃权221,50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8％。

提案2.00�《2022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92,225,6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3％；反对512,647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7％；弃权221,50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9,949,0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14％；反对512,647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98％；弃权221,50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8％。

提案3.00�《2022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92,223,2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2％；反对515,0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7％；弃权221,50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9,946,6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09％；反对515,065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03％；弃权221,50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8％。

提案4.00�《2022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92,206,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9％；反对514,496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7％；弃权238,5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9,930,11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80％；反对514,496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02％；弃权238,5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8％。

提案5.00�《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92,747,6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140,95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弃权71,2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0,471,0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8％；反对140,955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7％；弃权71,2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5％。

提案6.00�《关于聘请2023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8,986,4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66％；反对33,911,10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719％；弃权62,2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6,709,84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469％；反对33,911,102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422％；弃权62,2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

提案7.00�《2022年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92,484,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2％；反对99,387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弃权376,1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0,207,6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7％；反对99,387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4％；弃权376,13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659％。

提案8.00�《关于2023年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92,208,2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9％；反对517,8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8％；弃权233,6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9,931,6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83％；反对517,865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07％；弃权233,6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0％。

提案9.00�《关于2023年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92,208,2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9％；反对517,8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8％；弃权233,6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9,931,6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83％；反对517,865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07％；弃权233,6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0％。

提案10.00�《关于2023年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88,959,4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89％；反对3,926,703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94％；弃权73,6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6,682,8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90％；反对3,926,703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81％；弃权73,6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9％。

提案11.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市场主体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2,173,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8846％；反对179,437,031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0846％；弃权1,349,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896,7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3210％；反对179,437,031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4425％；弃权1,349,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6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88611� � � � � �证券简称：杭州柯林 公告编号：2023-016

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本次权益分派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5,590,000股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35元（含税）

每股转增0.4股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6/6 2023/6/7 2023/6/7 2023/6/7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3年5月19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5,9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0.3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9,565,000元（含税），转增22,360,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78,260,000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6/6 2023/6/7 2023/6/7 2023/6/7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

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元；

持股期间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

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有关规

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

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1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31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

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自行办理。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现

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取得的现金红利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1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人民币0.35元。

（6）本次转增的资本公积金来源为公司股本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本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股本总数 55,900,000 22,360,000 78,260,000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本次权益分派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5,590,000股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额78,260,000股摊薄计算的2022年度每股收益为

0.73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8409181

特此公告。

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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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股东金山办公应用软件有限公司、天津奇文一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奇文二

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奇文三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奇文四

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奇文五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奇文六

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奇文七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奇文九

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股东为金山办公应用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WPS香港” ）、天津奇文

一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一维” ）、天津奇文二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二维” ）、天津奇文三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奇文三维” ）、天津奇文四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四维” ）、天津奇文

五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五维” ）、天津奇文六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六维” ）、天津奇文七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奇文七维” ）、天津奇文九维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奇文九维” ）（以上简称

“奇文N维” ）（上述9家股东以下合称“出让方” ）；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的总数为6,0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0%；

●本次询价转让为非公开转让， 不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受让方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

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组织实施金山办公首发前股东询

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

序号 拟参与转让股东的名称 截至2023年5月30日收盘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WPS香港 241,833,759 52.43%

2 奇文一维 1,964,683 0.43%

3 奇文二维 1,090,309 0.24%

4 奇文三维 2,337,184 0.51%

5 奇文四维 7,494,690 1.62%

6 奇文五维 25,977,062 5.63%

7 奇文六维 997,980 0.22%

8 奇文七维 5,513,901 1.20%

9 奇文九维 2,287,610 0.50%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金山办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WPS香港为金山办公的控股股东以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 非金山办公的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奇文五维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奇文N维”（除奇文五维）的普通合伙人均为北京金山奇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奇文五维

的普通合伙人为北京奇文壹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金山奇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金山办公于2022年9月3日公告的《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奇

文N维与WPS香港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的声明

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所持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 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 ）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 出让方WPS香港为金山办公控股股东，奇文N维与

WPS香港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出让方启动、实施及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时间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的窗口期。

根据出让方出具的相关承诺，本次询价转让会配合金山办公实际控制人切实履行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其在申请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就其所持金山办公股份作出的限

售安排承诺，不存在金山办公实际控制人违反前述限售安排承诺的情形。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6,000,000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1.30%，占出让方所持股份数量的比

例为2.07%，转让原因均为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拟转让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占所持股份

比例

转让原因

WPS香港 1,517,012 0.33% 0.63% 自身资金需求

奇文一维 176,132 0.04% 8.96% 自身资金需求

奇文二维 75,879 0.02% 6.96% 自身资金需求

奇文三维 384,547 0.08% 16.45% 自身资金需求

奇文四维 1,011,519 0.22% 13.50% 自身资金需求

奇文五维 1,766,562 0.38% 6.80% 自身资金需求

奇文六维 104,486 0.02% 10.47% 自身资金需求

奇文七维 640,200 0.14% 11.61% 自身资金需求

奇文九维 323,663 0.07% 14.15% 自身资金需求

合计 6,000,000 1.30% 2.07% -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确定依据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出让方与中金公司综合考量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次

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3年5月30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金山办公

股票交易均价的70%（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询价认购的报价结束后，中金公司将对有效认购进行累计统计，依次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

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购对象及获配

股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报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将按照《认购报价表》发送至本

次询价转让指定邮箱或专人送达时间（若既邮件又派专人送达了《认购报价表》，以中金公司在规定时

间内第一次收到的有效《认购报价表》为准）由先到后进行排序累计，时间早的有效认购将进行优先配

售。

当全部有效申购的股份总数等于或首次超过6,000,000股时， 累计有效申购的最低认购价格即为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股份总数少于6,000,000股，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报价将被确定

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中金公司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含其管理的产品），即证券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投资者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

机构投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私募基金管

理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经营风险、控制权变更及其他重大事项

（一）金山办公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八章第二节规定的应当披露的经

营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可能导致金山办公控制权变更的情形；

（三）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存在因出让方于《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

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披露后出现突然情况导致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而影响本次询价转让实施的

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31日


